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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大财〔2015〕188号
浙江工商大学关于印发学历国际学生
学费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
    现将《浙江工商大学学历国际学生学费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试行）》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浙江工商大学
2014年6月30日
浙江工商大学学历国际学生
学费收入分配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学科性学院发展学历国际学生教育的积极性，合理处理学历国际学生学费收入在学校与培养学院之间的分配关系，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学历国际学生是指学校招收的以取得学历为目标的国际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用中文授课或全外文授课的学历国际学生）。
第三条  学校根据省物价局批准的收费标准，按学年向学历国际学生收取学费。学历国际学生学费的收缴方式，参照中国学生的学费收缴方式执行，由学校计财处统一收取、统一管理。
第四条  各培养学院是学历国际学生学费的催缴主体。待条件成熟后，各培养学院学历国际学生学费缴交情况纳入学院学生缴费率指标进行考核。
第五条  校计财处负责建立国际学生缴费信息库，并做好收费管理系统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国教学院、教务处、研究生院等相关部门，应及时向计财处提供学生缴费的基本信息及变动情况，并积极协助计财处做好收费工作。
第六条  对于实行中文授课、插班就读的学历国际学生，学校按其学费收入的15%，向培养学院核拨国际学生经费。
第七条  对于距首次开班未满一个培养周期（其中本科生4年、硕士生2.5年、博士生3年）的全外文授课专业；或距首次开班已满一个培养周期，但单独开班未达到学校规定人数（其中本科生10人、硕士生5人、博士生3人）、经学校分管国际学生工作的校领导批准开设的全外文授课专业，仍沿用学校原学历国际学生学费收入的分配政策，即学校在扣除支付学历国际学生招生的中介费用后，其余学费收入全部划归各相关培养学院。
第八条  对于距首次开班已满一个培养周期且已达到学校规定的开班人数的全外文或全中文授课专业，学校按其学费收入的75%，向培养学院核拨国际生经费，由学院统筹用于国际学生的培养和管理支出，结余留用。另25%根据学历国际学生校内管理分工和成本开支情况，设立以下专用经费：

（一）招生经费：按学费收入总额的3%核拨，主要用于支付学历国际学生招生的中介费用等，由分管国际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审批。
（二）奖学金经费：按学费收入总额的8%核拨，用于奖励学业优秀的学历国际学生，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管理。其中，新生参评名单由国际教育学院推荐，老生参评名单由各培养学院推荐；最终获奖名单由校国际学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综合评定。
（三）学生活动费：按学费收入总额的4%核拨，主要用于学历国际学生的活动支出，由校学工部、研工部、团委和国际教育学院根据工作分工分别掌握，具体经费分配比例另行制定。
（四）代管经费：按学费收入总额的10%核拨，主要用于学历国际学生的保险费、节日慰问费、办卡费、汇兑差异、市场推广、宣传广告费等支出，由分管国际学生工作的校领导审批。
第九条  学校设立的各项学历国际学生专用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统一核拨。
第十条  学院的学历国际学生经费，由校计财处于开学两个月后根据各培养学院国际学生学费收缴情况计算核拨，学期末或学年末据实结算。
第十一条  各学院为学历国际学生跨学院授课发生的教学工作量，分别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制定具体的工作量结算办法并统计教学工作量，计财处于学期末或学年末据实结算。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校计财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年6月30日印发
PAGE  
— 1 —

